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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教育局： 

2023 年是我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首战之

年，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部

署，切实提升全市教育行政执法工作能力和水平，推动教育

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行政执法音像记

录设备使用和音像记录管理制度》和《抚顺市教育局行政执

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了《抚顺市教育局行

政执法音像记录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联系人：白玛卓玛    联系电话：57500199 

 

附件：抚顺市教育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制度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抚顺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14 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抚顺市教育局办公室拟文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14 号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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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工作，规范执法全过程

音像记录工作，有效减少执法风险和执法信访、投诉，维护

执法人员及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行政执法

音像记录设备使用和音像记录管理制度》和《抚顺市教育局

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音像记录设备，是指局机关行政

执法人员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记录执法程序、收集执法资

料等，所使用的执法记录仪、手机、视频监控等记录设备和

相关音像资料存储设备。 

第三条 执法记录仪为行政执法办案、日常检查、重大

执法活动等专用工作设备，严禁摄录一切与行政执法工作无

关的内容。 

第四条 在实施以下执法活动时应使用音像记录设备，

进行现场执法记录： 

（一）日常执法检查； 

（二）处置各类投诉、举报案件； 

（三）违法案件查处过程中，调查取证活动、先行登记

保存证据、执法文书送达； 

（四）其他现场执法办案活动。 

第五条 下列情形可以不进行现场执法记录： 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； 

（二）情况紧急，不能进行执法记录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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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因客观原因无法进行执法记录的。 

对上述情况，使用人员应在执法和管理活动结束后及时

制作工作记录，写明无法使用的原因和依据，报科室负责人。 

第六条 局机关办公室负责音像记录设备的购置、维护、

更新等保障，校外监管科负责音像记录设备的保管、使用。

需借用音像记录设备的科室，履行相关借用、归还手续。 

第七条 执法前，应当对执法记录仪进行全面检查，确

保设备无故障，电量充足，内存卡存储空间大，能满足正常

执法需求。 

第八条 在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时，应当事先告知对方

使用执法记录仪。规范用语是：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，监督

我们的执法行为，本次执法实行全过程录音录像记录。 

第九条 执法坚持全过程、不间断记录，记录应当自执

法人员到达现场开展执法检查时始，至执法检查结束时止。 

第十条 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应完整、客观、真实和准

确反映执法行为的时间、地点、执法事项、当事人和相关人

员、执法人员、违规物证和执法过程等内容。 

记录设备应置于安全、稳妥位置，选择最佳拍摄角度，

确保能够完整记录执法过程。 

第十一条 在同一执法地点不得断续记录，不得任意选

择取舍或者事后补录记录，不得进行任意删改和编辑记录。 

第十二条 非因技术原因不得中止录制，因设备故障、

损坏，天气情况恶劣等客观原因中止记录的，重新记录时应

当对中断原因进行语音说明。确实无法继续记录的，应当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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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向所属科室负责人报告，并在事后书面说明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原则，执法中，

坚持执法和普法相结合，执法人员要主动宣传国家相关法律

法规。 

第十四条 在进行现场执法时，执法人员应保持仪容严

整，语言文明，维护执法队伍形象。禁止在非执法工作中使

用现场执法记录设备。 

第十五条 执法结束后，应及时将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信

息导出保存，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年。作为证据使用的记录

信息保存期限应和执法案卷保存期限一致，并刻录光盘进行

备存保存。 

 第十六条 文字记录、音像记录应按档案管理制度，落

实专人负责保管制度。 

第十七条 严格遵守音像资料借阅制度，因工作需要查

阅视听资料的，应当报局分管领导批准，并做好登记备案。

未经批准，不得私自复制、修改、刻录和删除执法音像记录，

不得擅自对外提供现场执法记录。 

第十八条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现场执法记录，

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规定进行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《抚顺市教育局行政

执法责任追究制》第五条之规定予以追究行政执法责任： 

（一）不实施现场执法全过程记录，造成信访、行政复

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； 

（二）不规范使用执法记录仪，引发网络舆情、媒体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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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报道的； 

（三）私自泄露现场执法记录内容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四）私自删减、篡改现场执法记录，弄虚作假的； 

（五）不及时存储现场执法记录，造成记录信息损毁、

灭失的； 

（六）故意毁坏执法记录装备，影响现场执法记录的； 

（七）其他违反现场执法记录制度的。 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 


